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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龙思云（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翰林汇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采购 CPU 算力服务器及配套交换机、

内存等 IT 设备，并签署相关采购合同，采购合同总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2,800

万元；公司拟向超融核（上海）科技有限公司采购 GPU 算力服务器，并签署相

关采购合同，采购合同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089 万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购置算力设备形成自有算力资源池是向用户提供服务的经营采购行为，

是公司各项主营业务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交易行为。根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规定，公司据经营所需购置相关算力设备资产的交易

活动为日常经营活动中购买资产的交易活动，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决策与审议程序 

1、本次购买资产的决策与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程序：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为 360,573,875.81 元。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购买资产合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889 万元，达到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7.1.3 条和《北

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上述资产采购事项需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拟签订 CPU 算力服务器及配套 IT 设备采购合同的议案》《关于公司拟签

订 GPU 算力服务器采购合同的议案》，上述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 

（2）股东会审议程序：公司最近一次审议购买资产相关议案股东会（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后至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前，尚未经股东会审议的固定资产

累计采购金额为人民币 17,977.88 万元。本次董事会审议的购买资产合同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 3,889 万元，按照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公司固定资产累计

采购金额为人民币 21,866.88 万元，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根

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7.1.3 条和《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第四十六条规定，上述资产采购事项需经公司股东会审议。 

2、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资产采购事项 

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前，公司分别向北京辰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紫光华山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麦芒智讯科技有限公司等采购存储设备、GPU 服务器等资

产（资产采购明细见下表），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2,618.25 万元。本次董事会审议

的购买资产合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889 万元，按照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

则，公司购买资产累计金额人民币 6,507.25 万元，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10%，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7.1.2 条规定，该等资产采

购事项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合同相对方 签署时间 标的物类别 合同金额 

1 
紫光华山科技有限

公司 

2025 年 11 月 10

日 
存储设备 7,693,000 

2 北京辰曦科技发展 2025 年 11 月 10 存储设备 7,204,004 



有限公司 日 

3 
上海华讯网络系统

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10

日 
存储设备 4,080,000 

4 
深圳市麦芒智讯科

技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14

日 
GPU 服务器 2,150,000 

5 
广州傲松科技有限

公司 

2025 年 11 月 27

日 
网络设备 1,596,900 

6 
北京时空未来科技

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6

日 
CPU 服务器 1,130,000 

7 
中科云达（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 10月 29

日 
无形资产 692,120 

8 
安擎（天津）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10

日 
存储设备 467,650 

9 
北京容天汇海科技

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3

日 
网络设备 308,100 

10 
中科云达（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 10月 29

日 
无形资产 225,620 

11 
龙思云（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9

日 
CPU 服务器 202,000 

12 
龙思云（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11

日 

设计仿真服务

平台 
145,392 

13 
北京威达泰克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12

日 
显卡 130,550 

14 
北京中科骏马电子

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4

日 
网络设备 73,880 

15 
北京壹壹未来科技

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9

日 

Web 应用防火

墙系统软件 
50,000 

16 
北京威达泰克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15

日 
显卡 19,600 

17 
深圳市潮汐科技创

新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12

日 
显卡 13,717 

合计 26,182,533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龙思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19 号 24 层 2819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2 年 8 月 24 日 

法定代表人：曹凡 

实际控制人：曹凡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及通讯

设备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电子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移动终端设

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光通信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

售；五金产品零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宗教场所用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

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

信业务；基础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2,062.50 万元 

实缴资本：2,062.50 万元 

财务状况： 

2024 年度总资产：46,512,303.61 元 

2024 年度净资产：14,496,351.17 元 

2024 年度营业收入：55,472,985.69 元 

2024 年度净利润：704,890.90 元 

以上财务状况经审计。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翰林汇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22 号实创大厦东区四层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1999 年 4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杨连起 

实际控制人：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珠宝首饰零售；

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针纺织品销售；文具用品

零售；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

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电子产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机械设备销售；

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数据处理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

算机系统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专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通讯设备修理；普通

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

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

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测量仪器销售；网络设备制造；网络设备

销售；集成电路销售；通信设备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第二类医

疗器械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光电子器件销售；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销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通信设备销售；光通信设备制造；通信

设备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互联网设备制造。（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互联网信息服务；电子烟零售；酒类经营；

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基础电信业务；互联网上网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41,168 万元 

实缴资本：41,168 万元 



财务状况： 

2024 年度总资产：7,129,973,036.80 元 

2024 年度净资产：1,437,355,717.67 元 

2024 年度营业收入：31,465,203,387.90 元 

2024 年度净利润：110,318,262.26 元 

以上财务状况经审计。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超融核（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九新公路 877 号 4 幢 1 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8 年 2 月 12 日 

法定代表人：张永 

实际控制人：张永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办公设备、办公用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消防器

材、电线电缆、云计算设备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网络综合布线，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云计算设备

的研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

人工智能硬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实缴资本：780 万元 

财务状况： 

2024 年度总资产：3,498 万元 

2024 年度净资产：601 万元 



2024 年度营业收入：17,099 万元 

2024 年度净利润：-52 万元 

以上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CPU 算力服务器、GPU 算力服务器及配套交换机、内存等 IT

设备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中国境内 

交易标的为股权以外的非现金资产的披露 

本次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采购的固定资产为全新 CPU 算力服务器、

GPU 算力服务器及配套交换机、内存等 IT 设备，出让方将根据其与公司签署的

相关合同约定交付。公司完成验收后，上述设备所有权转移至公司，用于进一步

扩充公司自有算力资源池。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上述交易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任何限制转让情况，不存在涉及

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定价情况 

上述资产采购交易的定价系参考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协议一： 

1、合同相对方：龙思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CPU 算力服务器及配套交换机、内存等 IT 设备 

3、合同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20 万元 

4、付款期限：甲方（即公司，下同）应于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向乙

方（即合同相对方，下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0%货款；产品安装并依据第五条

完成到货验收后 5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 50%货款。 

5、交付时间：乙方在签订合同之日起 14 日内，将产品交付至甲方指定地点。 

6、违约责任： 

（1）乙方提供的货物品种与合同不符，甲方有权要求退货。 

（2）乙方不能按期供货，每迟延交付一日，乙方应按照合同总金额万分之

一的标准向甲方承担违约金责任。 

（3）甲方未按合同约定付款，每逾期支付一日，甲方应按照合同总金额万

分之一的标准向乙方承担违约金责任。 

 

协议二： 

1、合同相对方：翰林汇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CPU 算力服务器 

3、合同价格：人民币 2,68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合同双方仍在就付款期限、交付时间等关键条款进行

磋商。待合同正式签署，公司将对合同主要内容予以补充披露。 

 

协议三： 

1、合同相对方：超融核（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GPU 算力服务器 

3、合同价格：人民币 1,089 万元 

4、付款期限：甲方于本合同签署当日向乙方支付定金 217.80 万元，乙方应

于收到甲方全部定金后的 10 日内将产品交付合同约定地址并通知甲方验收，甲

方须在乙方发送验货通知后 2 日内进行验收，甲方应当于验收后 2 日内向乙方支

付全部合同价款。如甲方无任何违约行为的，定金可用于抵扣货款。 

5、交付时间：乙方收到甲方定金后的 10 日内交付，如遇天气原因、航班延



误、清关问题或其他卖方不可控因素，可适当顺延时间，但顺延最长不超过 3

个工作日。 

6、违约责任： 

（1）甲方违约责任：若甲方在乙方将货物运抵交货地点并发出验货通知后，

未按时验货或未按时支付合同货款，甲方须承担违约责任。乙方有权要求甲方继

续履行合同、支付货款，并按合同总价款日万分之三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自约定

交货之日起计算的迟延履行违约金。若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验收或支付款项超

过 5 日，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对滞留货物进行处置，甲方已支付的定金不予返

还。 

（2）乙方违约责任：若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付产品，应以延期交付产

品的合同价款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三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自应交付之日起计算的违

约金。乙方逾期交货达 5 日，或在交货前单方取消合同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并要求乙方双倍返还已收取的全部定金。 

上述定金罚则的适用，不影响甲方要求乙方承担本合同约定的其他违约责任

（包括但不限于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等）。若本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低于乙方违

约给甲方造成的实际损失，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其全部实际损失。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不适用。 

 

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是算力服务及算力运营服务提供商，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等

客户提供高性能计算服务。上述购买资产的交易行为，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需求及战略发展方向，预计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市场拓展及品牌效应产生积

极影响。上述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七、风险提示 

公司将积极组织、协调及有效管理相关资源，保证合同的实施执行。但合同

履行过程中可能遇到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合同延缓履行、部分履行、调整或终



止，请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一）《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拟与龙思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超融核（上海）科技有限公

司签署的采购合同。 

 

 

 

 

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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